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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梅貞「玻璃再生」項目統籌 

 

 

玻璃有用，如何回收得到？ 

 

政府於 2010年 12月開始進駐屋苑至今，屋苑數目和回收的總量，是上升的。 

據 2013年屋苑玻璃樽回收量的統計數字，平均一屋苑一年的回收量是 4.6公噸，

即每天回收 25.2個玻璃樽。 

 

政府目標計劃幅蓋全港公共及私人屋苑 1,200 個，一年在屋苑回收到的玻璃樽為

5,520公噸（4.6公噸 x1200屋苑）。 

跟據政府製訂未來實施徵費和外判三個玻璃回收承辦商時候的回收量為每年 5

萬公噸。如要達 5萬回收量的指標，問題是那裡尋找要回收額的 44,480公噸的

玻璃樽？ 

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主舉的「玻璃再生璀璨」（GGG）2013年回收量為 839.31公

噸，是政府公佈該年全環保署支助及其協調酒店業的總回收量（1,160公噸）的

72.35%。 

 

GGG自 2010年 6月 28日推動玻璃回收，支援的合作伙伴幅蓋酒吧食肆、屋苑、

中大學、商場、會所、及公眾回收點，其中 93%的回收量來自酒吧食肆商場會所。

項目 2014 年 1月至 2015年 6月的回收來數，每天的玻璃樽回收量達 3.05噸，

即是說，在 GGG每周得一次運輸的資源下，1.5日就回收得到一屋苑一年的玻璃

回收量；足已反映飲食業是廢玻璃樽主要的來源地。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從飲食業

取得這約 4.5萬廢玻璃樽了。 

 

以 GGG經驗，向酒吧食肆比屋苑學學校商場會所回收玻璃樽的困難大得多。酒

吧人除了有沒有環保意識外，更需要處理玻璃樽擺放的位置，人手和衛生各問題。

至今在食肆區的公眾回收點和可擺放回收設施嚴重缺乏。GGG作為回收者，是

到戶到點，在其後巷街角回收及清理多少混在廢玻璃樽的垃圾，才達乾淨回收。

箇中還要配合店舖回收條件和、市面承受的運輸時間、噪音，以至鄰居行人唔裝

修人和處理垃圾者對玻璃回收的態度。回收得到玻璃樽可以說「粒粒」皆辛苦。 

 

往後，是否徵收到一定的款項，聘用三個大玻璃回收外批承辦商就可以成功回收

酒吧食肆的廢玻璃樽？我們認為成功機會與否，需有以下配合： 

1. 按樽制或對回收玻璃樽的酒吧食肆提供回收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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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 

灣仔區中式食肆玻璃回收狀況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2015年 8月） 

 

基本資料 

 

今年暑假，兩名香港理工大學三年級社會政策及行政學系學生在本會的「玻

璃再生璀璨」玻璃回收計劃實習，期間對灣仔區內中式食肆進行了問卷調查，探

討他們對玻璃回收的認識、態度，以至對擬議玻璃回收政策的意見。 

 

有關調查在 8 月進行，主要訪問灣仔區內的中式食肆，成功回收了 26 份問

卷。接受訪問的中式食肆共 20 間，包括酒樓、中菜館，及較小規模的大排檔，

其餘受訪者包括 5間茶餐廳及 1間串燒店。(1Q1) 接受訪問的主要是有關食肆的

管理人員。 

 

分佈方面，大部份食肆位處灣仔的街舖，但有 3間是樓上的菜館，另有兩間

大排檔在市政大廈內。(1Q1) 

 

在 26 間食肆中，大部份每日需處置為數不少的啤酒樽、酒樽等玻璃樽，只

有 1間只需處置豉油樽。超過三成的食肆（9間）每日處置的玻璃樽數量較多，

其中 4間的處理量在 51至 100個之間，另有 4間多達 101至 150個，更有 1間

每日需處理超過 200個樽；餘下 17間的日均處理量由 1個到 50個不等。（1Q2） 

 

對玻璃回收的基本認識及態度 

 

特區政府在 2012 年就實施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進行公眾諮詢，至今超過

3年，可是不少食肆經營者對玻璃回收缺乏基本認識，大部份經營者更不認為食

肆應承擔回收的主要責任，顯示相關宣傳工作的成效強差人意，勢將削弱計劃成

功落實的機會。 

 

在 26間受訪食肆中，竟有半數表示不知道玻璃是可以回收的（2Q1），接近

六成（15 間）則不知道附近有回收玻璃的地方及組織（2Q4）。 

 

對於回收玻璃的好處，六成半（17 間）食肆雖持肯定態度，而廣受認同的

好處是保護環境，其次是減少浪費（2Q2），至於回收的玻璃樽可怎樣使用，近

三分之一（7 間）表示可用來做玻璃磚，五分之一（6 間）則表示可重新用來製

造玻璃及玻璃製品(2Q3)。至於不回收玻璃樽的後果，差不多全部受訪者（25間）

均表示會令堆填區飽和，約四成（9間）則表示會使地球資源耗盡（2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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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食肆對玻璃回收基本認識不足，關鍵可能是宣傳不足。接近四成（10

間）食肆表示從未接獲玻璃回收相關資訊，而超過四成（11 間）食肆則是透過

從事回收玻璃的組織（即本組織）知悉有關回收活動。令人深感意外的是，竟然

有 3間食肆是從倒垃圾工人口中獲得玻璃回收的信息（其中 1間同時從回收組織

獲得信息），數目甚至超越傳媒。（2Q5） 

 

  對於玻璃回收主要責任誰屬問題，全部受訪者均認為政府需承擔主要責任，

其餘按數目多寡依次分別為生產商（19 間）、環保組織（13 間）等（3Q1）。另

一方面，接近一半（12 間）受訪食肆認為他們沒有責任回收玻璃，表示不清楚

有否責任的則有 7間，而認為自己也有責任回收玻璃也只有 7間（3Q2）。 

 

正參與回收的食肆對玻璃回收的態度 

 

在受訪食肆中，3間參加了玻璃回收活動，另有 1間只短暫參加便退出。該

3間食肆仍參與回收活動的原因，均不約而同是「希望能夠保護環境」及「減少

棄置垃圾數量」。(3AQ2)他們也一致認為回收玻璃帶來的「具體得益」為「減少

棄置垃圾數量」，個別食肆認為還有其他得益，包括：「不需要僱用垃圾佬倒玻璃

樽」及「減輕餐廳營運開支」(3AQ6)，兩者均為垃圾量有所減少所衍生的好處。 

 

這 3間食肆對現行回收玻璃活動的安排也持正面態度，均認為回收玻璃的程

序相當方便(3AQ4)、回收程序沒有需改善的地方(3AQ5)，及參與回收玻璃沒有為

他們帶來甚麼具體損失(3AQ7)。具體而言，參與回收玻璃沒有帶來以下不良後

果：「需要增加員工的工作量」、「需要花費時間做分類」、「需要佔用餐廳的位置」

及「加重餐廳營運開支」(3AQ7)。 

 

雖然如此，存放玻璃樽位置其實值得關注，因為 2間食肆表示把玻璃樽存放

於廚房，餘下 1間卻是放在後巷(3AQ8)，後者可能佔用公眾地方，甚至造成環境

衛生問題。 

 

沒參與回收的食肆對玻璃回收的態度 

 

對於沒有參加回收玻璃活動的 23 間食肆（包括前述已退出回收活動的食肆）

而言，較多經營者表示不會回收玻璃的原因為：「不夠地方放置回收的玻璃樽」

（14 間）、「人手不足」（13 間）、「沒法例規定要做」（13 間）、「沒有時間」（12

間）等。(3BQ1) 

 

但必須注意的是，這批食肆也並非斷然拒絕參與回收，若出現某些條件，超

過半數食肆表示會回收玻璃樽，包括：「有金錢補貼/資助」（17 間）、「政府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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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玻璃回收」（15 間）、「有足夠地方放置回收的玻璃樽」（15 間）、「有足夠人

手」（13 間）等。(3BQ2)。 

 

 至於期望獲得補貼/資助金額方面，7間食肆提出的金額介乎1萬至1萬5000

元，另有 4間則介乎 2000 至 4000 元之間，有關資助將主要用於聘請額外人手。 

 

食肆對玻璃回收相關政策的看法 

 

環境局雖然籌備推行都市固體廢物徵費多年，但在 26 間受訪食肆中，竟有

三成（8 間）沒有聽過政府可能實施有關徵費(4Q2)，及近六成（15 間）表示不

知道有關徵費會對他們有何影響(4Q3)。由此可見，有關政府宣傳的成效實在強

差人意。 

 

更值得注意的是，約七分之一（4間）食肆表示，即使實行了都市固體廢物

徵費，還是不會回收玻璃樽，近半數（12間）則不置可否，只說「不知道」，而

表示會回收玻璃樽的僅有 10 間，不足總數的四成。(4Q4)問題的關鍵是，工商業

廢物的徵費額尚未公佈，不少食肆經營者因此持觀望態度，因此不能簡單地假設

廢物徵費必能促進玻璃回收。 

 

對於擬議的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竟然有超過九成（24 間）食肆表示並

未聽過有關計劃(4Q5)，而認為有關計劃不會對經營有所影響，或表示不知道有

何影響的食肆，分別接近六成及四成(4Q6)。此外，更有超過八成（21 間）的食

肆表示，即使實行了有關責任計劃，也不會回收玻璃樽(4Q7)。這批食肆的反應

不但顯示宣傳工作收效甚微，更值得憂慮的是，食肆經營者預示他們會沿用既有

運作模式，把玻璃樽棄置了事，關鍵在於有關計劃對食肆並無任何強制措施。 

 

 

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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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尋找要回收額的44,480公噸的玻璃
樽？

據2013年屋苑玻璃樽回收量的統計數字，
平均一屋苑一年的回收量是4.6公噸，即每
天回收25.2個玻璃樽。

政府目標計劃幅蓋全港公共及私人屋苑
1,200個，一年在屋苑回收到的玻璃樽為
5,520公噸（4.6公噸x1200屋苑）。



「玻璃再生璀璨」（GGG）2013年回收量為839.31公
噸，是政府公佈該年全環保署支助及其協調酒店業的
總回收量（1,160公噸）的72.35%。

GGG自2010年6月28日推動玻璃回收，支援的合作
伙伴幅蓋酒吧食肆、屋苑、中大學、商場、會所、
及公眾回收點，其中93%的回收量來自酒吧食肆商
場會所。



現在的問題是
怎樣從飲食業取得這約4.5萬廢玻璃樽了？



徵費需配合

1. 按樽制或對回收玻璃樽的酒吧食肆提供
回收補貼。

 我們建議在徵收玻璃酒樽循環再造費時，
加入三毫子的按樽或給予酒吧食肆被貼
費。



徵費需配合

2. 經營酒吧食肆的需有玻璃樽回收的條款，
始可賣酒。

 政府至今對酒牌局的修法裹足不前，我
們呼籲就民間開始，對發酒牌的社區諮
詢多加留意。



徵費需配合

3. 監察和後續處理缺位的玻璃承辦商和回收商

 訂明莽顧規例原則時的處理，包括罰款、賠
償、撤換等



GGG願以提過往的經營操作為例，提供參考
數字。另方面，環保署在屋苑及剛在10月開
始商場的玻璃樽回收支出數據，和其他項目
數據，也應計算。

徵費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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